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王晓阳

当一家公司因迟迟没有收到合同

款将客户公司起诉到法院时， 才得知

客户公司早在半年多以前就将 31 万

余元款项结给了公司合作方的私人账

户。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该合作方石某有期徒刑 4 年 9 个

月。

伪造公函，将合同款转

入私人账户

2023 年 4 月， 星灿公司将辉盛

公司告到上海海事法庭， 此时辉盛已

拖欠星灿相关物流运输费用近两年。

而辉盛得知自己成被告后很委屈， 明

明款项已经结清。

此时双方才得以面对面沟通， 辉

盛出示了一系列星灿委托合作方石某

收取合同款的公函证明， 星灿才发

现， 石某半年多前就用私人账户把钱

卷走了。

原来， 石某曾经营集装箱物流运

输车队， 后因资金链断裂破产， 石某

便找到曾经的合作对象———星灿负责

人王经理， 表示自己可以跟王经理合

作， 由星灿提供资金， 他来寻找客户

和承担物流运输服务， 相关订单利润

双方分成。

因有过合作基础， 星灿公司对

石某比较信任。 2021 年年底， 由石

某出面洽谈搭桥， 星灿同辉盛公司

签署集装箱物流运输合同， 并提供

相应服务， 直到第二年 5 月服务期

结束。

据辉盛公司负责人蔡经理回忆，

2022 年 6 月， 到了辉盛向星灿支付

合同款项时， 石某出具一张星灿公司

公函， 称“星灿公司对公账户出现异

常”， 要求费用直接转进指定账户。

蔡经理见公函上已经盖了星灿公司公

章和王经理私章， 便按要求分几笔将

23 万余元合同款转账到石某提供的

账户。

然而星灿公司却对此事并不知

情。 王经理表示， 平时会授权石某拿

公司公章和他的私章外出谈业务， 但

不承想， 石某竟拿印章伪造了公司公

函。

以代开发票为名义套现

4 个月后， 当辉盛公司准备支付剩

余钱款时， 石某又指定款项打到另一家

物流卓越公司的对公账户。 2022 年 11

月， 辉盛公司陆续将 17 万余元合同款

转给卓越公司。

卓越公司负责人殷经理介绍， 石某

找到她， 称自己准备将和辉盛公司合作

的业务全交给她们公司做， 但要卓越公

司帮忙解决一下发票问题。 于是殷经理

通过公司账户收取卓越公司打款， 在开

具发票后，又将钱款打给石某指定账户。

如此， 石某通过一系列操作将辉盛

公司本该付给星灿公司的合同款 41 万

余元全部收入自己囊中。 而为避免东窗

事发， 石某又以账户恢复正常为由退还

10 万元给辉盛公司， 由辉盛公司向星

灿公司转款， 以此拖延时间。

王经理表示， 与辉盛公司的业务皆

由石某居间联系， 他每次向石某询问款

项到账时间时， 他总会以辉盛公司周转

出现问题， 货款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到账

等理由搪塞， 直到最后彻底失联。

石某到案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

实， “公司破产后我欠下很多债务要

还， 就产生了骗取相关货款的想法， 以

星灿公司名义伪造了一张函……”

经查，石某通过伪造公函等手法，除

去退还的 10 万元，先后共骗取辉盛物流

公司原本应该支付给星灿供应链公司的

物流运输等费用共计 31 万余元，钱款皆

被其用于还款及日常挥霍。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本案后认

为， 石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公私

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遂对石某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

以诈骗罪判处石某有期徒刑 4 年 9 个

月， 并处罚金 3 万元， 并追缴赃款发还

星灿公司。

【检察官提醒】

本案中， 由于星灿公司太信任石

某， 才使其有了造假公函的可乘之机。

公司开展业务过程中， 公章和法人章都

应严格妥善保管， 慎重授权他人随意使

用。 而和客户签署合同后， 在履行合作

过程中更应定期联络， 了解进程， 互通

有无， 以免出现单方面被蒙骗的情况。

伪造公司公函私收款31万余元
男子因诈骗罪获刑4年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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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合同到期后，返利还能要回吗？
加盟商以格式条款为由起诉被驳回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月 庄晨曦

成为加盟商后原本享受着每年的返利奖励， 然而合同到期后， 剩余返利却直接清

零， 加盟商以格式条款为由将特许方告上法庭。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返

利相关条款是否构成格式条款而引起的特许经营合同案件， 法院根据在案证据， 推定双

方对系争条款进行过协商确认， 最终认定原告主张证据不足，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予

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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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起， 被告申田公司 （化

名） 与原告杰浩公司 （化名） 每年签

订加盟合同， 多份合同中约定： 申田

公司每年可按加盟方杰浩公司上年度

净出货额给予杰浩公司一定返利， 进

货奖励不得提现， 只可用于出货时抵

扣。 如双方的加盟合同终止， 则剩余

进货奖励清零不再抵扣。

2021 年， 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

加盟合同终止后， 申田公司未给予杰

浩公司剩余返利款， 杰浩公司以前述

合同条款系无效的格式条款为由起诉

申田公司要求其支付剩余返利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格式条款的关

键在于判断该条款是否经过合同当事

人协商确认， 而协商确认旨在让当事

人明确知晓理解条款内容并以此作出

符合真实意思表示的缔约行为。

首先，本案属特许经营合同，虽特

许方处于较为强势地位， 但返利规则

以附件形式出现，根据商业惯例，返利

规则会根据每年的盈利情况做适当调

整，并非一成不变、完全不能进行协商

的条款。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几份合同

中，返利比例也进行过微调，涉及的抵

扣货物种类也进行过调整， 故客观上

双方可以就该条款进行沟通， 如原告

不认可系争条款， 可以不签订合同或

调整合同其他条款以达到利益平衡。

其次， 在双方并未保留磋商记录

的情况下， 不能机械地认定系争条款

一定未经协商，仍需要结合条款的性质、

内容、 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并结合商业常

识进行认定。 协商过程也不能简单机械

地理解为必须要有讨价还价的过程，并

未提出异议且积极履行该条款的行动亦

可作为默许、认可，此种情况下可以认定

为经过协商确认。本案中，原被告均确认

双方从2016年开始合作至2021年底终止

合作，其间续签多份合同。 此外，当事人

提供了2018年加盟合同及涉案合同，经

比对，两份合同中均载明了“进货奖励不

得提现且合同终止后进货奖励清零不再

抵扣”的条款，原告在履行前份合同时，

对于返利条款并未提出异议并续签合

同，说明其在订立涉案合同时，已明确知

晓并理解该条款的具体内容。

最后， 原告作为加盟商， 返利条款

应属其重点关注的内容， 返利条款细化

规则以合同附件形式出现， 原告所主张

限制其权利的“返利不得提现、 合同终

止返利清零” 条款与返利规则条款表述

在同一段落中， 从位置看， 并非不易注

意、 查明的条款， 现原告在合同终止时

主张其并不知晓前述条款内容， 与常理

不符。 从多份合同稳定履行的情况来

看， 结合商业惯例， 可以推定双方对系

争条款进行过协商确认。

综上， 原告杰浩公司主张系争条款

属于格式条款， 证据不足， 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杰浩公司

的全部诉讼请求。

主管私下卖课 教培机构被“薅”30万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马凯

本报讯 教培机构客服主管擅自

虚增赠课出售、 私下出售空闲课时，

在 5 年多时间内获益 30 余万元。 近

日， 徐汇警方破获一起职务侵占案，

犯罪嫌疑人洪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今年 8 月， 某教培机构派员报案

称， 公司改组进行内部审计时发现，

从 2020 年至今， 该机构某校区客服

主管洪某多次利用排课系统漏洞， 通

过虚增赠课出售、 倒卖其他学生课时

等方式， 造成公司损失达 30 余万元。

“他利用系统漏洞， 对同一学生进行

二次赠课， 将多余的赠课私下卖出谋

利， 而授课老师的费用仍需公司支

付； 还有从系统中筛选出不会再来上

课的学生课时进行转卖。” 报案人说。

接报后，民警开展侦查，并于今年10

月底将洪某抓获。据洪某交代，几年前他

曾遇到一位家长要求退款， 为了自己的

业绩指标不受影响， 就想到了自己先行

垫付， 再找学生不再来上也不退费的多

余课程擅自售出， 把自己的这笔损失补

回来， 这样公司也不会发现有家长在洪

某这里申请过退款。 尝到一次甜头后的

洪某开始变本加厉， 利用系统漏洞不断

私下售课牟利。为了避免公司追查，他还

利用家人的账户收取课程费用。 有不少

学生至今仍在该机构上课， 但所交的学

费其实都进了洪某的口袋。 针对该案中

暴露出的机构管理漏洞， 民警也逐一提

醒该公司落实自查整改。目前，洪某因涉

嫌职务侵占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